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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深化推进“巾帼文明岗网上行”

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，两江新区、万盛经开区妇联，各市级机

关妇委会（妇工委）：

按照 2020 年全国“巾帼文明岗网上行”活动的统一安排部

署，积极克服疫情影响，运用网络平台展播巾帼文明岗建功风采，

结合重庆实际，市妇联决定以“展巴渝巾帼风采 谱巾帼建功新

篇”为主题，深入推进“巾帼文明岗网上行”活动，搭建各行各业

巾帼文明岗展示交流平台，团结引领我市广大妇女立足岗位、建

功成才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对象

全市各级巾帼文明岗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0 年 7 月-10 月

三、活动内容及有关要求

1.运用全国展示平台。各区县妇联及行业主管单位妇委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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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一步运用好全国妇联巾帼文明岗新闻发布平台

（http://114.113.112.140:7777/cmscp/index.do），8 月 31 日前，登

录后台栏目中的“网上行活动”栏目投稿。该平台推送岗组为全国

巾帼文明岗，目前只接受图文资料。登录报送相关信息同时报送

给市妇联妇女发展部，审核后推送到全国妇联。

2.搭建本级交流平台。各区县妇联及行业主管单位妇委会要

积极搭建交流展示平台，运用官网、微信、微博等，开辟“巾帼

文明岗网上行”专题专栏，通过图文、视频等多种方式，展示各

级岗组在参与疫情防控、复工复产、创业创新等工作中岗位建功、

积极作为的巾帼风采，市妇联将对优秀岗组进行展播宣传。

3.发挥平台宣传实效。要高度重视、有序推进，为各级巾帼

文明岗展示交流提供支持，切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。各

区县妇联及有关行业主管单位妇委会至少向全国平台推荐 1 个

优秀岗组，自主展播各级岗组数量不作限制。此项工作将作为

2020 年巾帼文明岗复查及年度考核该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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